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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之

合併業績

本公告乃由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計之合併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實現收入約人民幣2,411.51百萬元，銷
售成本約人民幣1,698.91百萬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人民幣395.26百萬元。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資產總額約人民幣28,798.70百萬元。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知悉本公告所載資料乃未經審計的資料。此公告內所載資
料不應被視為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財務表現的任何指
示或保證。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張建新
董事長

中國，新疆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建新先生、馬旭平先生及銀波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新先生及郭
俊香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秦海岩先生、楊德仁先生及王銳強先生。


